
 新民校區     學年度第二學期期末離宿申請檢查表       舍別：明德樓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寢室床位 室        床 學  號  

姓  名  本人手機  

檢 查 項 目

（ 本 欄 位 由 樓 長 填 寫 勾 選 ）繳回

項目 
個  人  財  產 公  共  財  產 

書

桌 

靠

背

椅

子 

床

板 

衣

櫃 

抽

屜 

寢

室

清

潔

紗 

門 

 

 

鋁

門 

浴

室

鏡

子 

冷
氣
︵ 

含
遙
控
︶ 

吊

扇 

窗

簾 

電

話

機

含

線 

浴 

室 

清 

洗 

照

明

燈 

 

 

 

         

 

     

網

路

插

座 

電

源

插

座 

衣

櫃

掛

架 

樓 

 

 

梯 

鐵

條

鎖 

 洗

手

台 

洗

手

間

置

物

架 

熱

水

器 

馬
桶 

廁

所

置

物

架 

衛

生

紙

置

放

架 

紗

窗 

廁 

所 

清 

洗 

 

 

 

 

繳 

回 

暨 

檢 

查 

項 

目 

 

□ 

繳
交
房
間
鎖
匙
並
收
取
鑰
匙
保
證
金5

0

元
。          

 

     

冷
氣
費
用 

 

室長

或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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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名 

 

樓 長

簽 名 

 

離 宿 人

確認簽名

 

說
明
欄 

一、寢室財產若有缺件或不正常損壞須照價賠償。 

二、未依規定辦理離宿或複檢不合格者酌扣保證金以支付各項清潔勞務及公物減 

    損費用。 

三、酌扣保證金者，如有餘款將於第二梯次退保證金作業辦理退費。 

管 理 員 輔 導 員 

  

 

※本室應繳交冷氣費用             元；本人應負擔           元。    
室長或最後離宿者：             簽收。 

※本室無需負擔冷氣費用，室長或最後離宿者：                 確認。   


